
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规则 

 
一、 总则 

（一）为使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的各项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教指委按照科学、高效的原则，根据《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章程》，制定本规则。 

（二）教指委工作的宗旨是，指导协调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活动，促进我国社

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教育水平不断提高。 

二、 分工与职责 

（一）主任委员领导并负责教指委的全面工作，副主任委员协助主任委员工作，秘书长负责

教指委的日常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可设专项工作小组。 

（二）各委员在教指委的统一组织下开展工作。各委员有权就教指委工作范围内的各项事务

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各项工作进行监督。各委员应积极参加教指委的工作，按时出席有关

会议；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应事先请假。各委员应广泛咨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并向教指委反映。教指委内部工作会议应遵循保密原则。 

（三）秘书处根据教指委的工作部署在秘书长主持下开展工作。具体职责包括： 

1. 管理重要工作档案：包括相关文件、会议、重要事件、工作记录等资料存档； 

2. 为教指委各类会议和活动提供服务； 

3. 负责同各委员、各学位授权点的日常联络，统筹教指委的对外联络事宜； 

4. 负责教指委网站的建设和日常维护工作； 

5. 负责《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讯》的编辑、发布，促进各学位授权点之间

的信息交流 

6.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三、 决策程序 

（一）各委员就工作范围内各项事务向教指委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一般议题由主任办公会议讨论决策，决策结果及时告知全体委员。 

（三）重大议题由教指委全体会议讨论决策。全体会议为最高决策机构，主任办公会议为日

常决策机构，秘书处工作会议为前两者的执行机构。 

四、 会议制度 

（一）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组成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处理教指委日常重要工作，

决定全体会议议程，决定将各委员提案提交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或以其他方式处理。主任办公

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时召开。 



（二）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须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组成人员出席。根据需要，

全体会议可以邀请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和专家列席会议。 

（三）教指委可以根据需要召开教指委专题会议。会议议题由秘书处提出，报主任办公会议

同意后确定。 

（四）秘书长根据需要召集秘书处工作人员召开秘书处工作会议，按照全体会议和主任办公

会议的工作部署，综合各方面情况，统筹协调工作，必要时可邀请其他委员或有关人士列席。 

（五）教指委表决可采取会议投票、会议举手表决、实名通讯表决等方式。对重要事项表决

前，应召开会议充分酝酿讨论。参加表决的人数须达到全体教指委委员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

三分之二），表决结果有效；获得参加表决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且同意

人数达到教指委全体委员数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的，表决结果通过。（六）各项会

议由秘书处负责通知、记录和整理纪要。会议纪要由主任办公会议通过后由秘书处转发，秘

书处存档。 

五、 办事程序和文件审批 

（一）教指委全体会议审议决定的有关事项，由秘书处研究提出初步意见或方案，经主任办

公会议审定后，书面分送各委员阅审，由秘书处汇总各委员阅审的意见，报主任或副主任委

员审定。 

（二）教指委全体会议决定的事项和重要文件，由主任办公会议通过后由秘书处转发。需要

以指导委员会文件下发的相关文件，经秘书长审核，由主任办公会议通过后由秘书处分发。

指导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的一般文件，由秘书长分发。 

（三）所有文件在秘书处统一存档。 

六、 经费管理 

（一）指导委员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有关部门专项拨款；  

（二）教指委的经费主要用于： 

1. 编印资料、购买资料、购买办公用具开支；  

2. 组织会议、活动的各项开支；  

3. 专题调研的各项开支 

4. 其它必要的经费开支 

（三）教指委年度活动经费计划必须经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教指委的经费由秘书处统一管理，单独列支，经费使用情况接受北京大学财务审计。 

（五）秘书处每年向教指委全体会议报告年度经费收支情况，由教指委全体会议审议。 

七、 网站建设与宣传 

（一）网站是向公众展示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宣传全国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方式。 

（二）网站板块、设计由秘书处向教指委委员征求意见，形成初步方案，提请教指委主任办

公会议审核确定。 



（三）网站发布内容由秘书长审核，秘书处统一编辑管理。 

（四）秘书处负责对网站内容进行适时更新。 

八、 组织活动安排 

（一）年度大型活动由教指委全体会议确定，特殊情况需要举办计划外大型活动时要由主任

办公会议商议后确定。 

（二）一般活动由秘书长牵头组织。 

（三）活动组织安排的具体事务工作由秘书处负责。 

（四）活动结束后由活动组织人撰写活动总结，分发至各委员。 

九、 附则 

（一）本工作规则由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审定、修订。 

（二）秘书处负责本工作规则的解释。 

（三）本工作规则自教指委全会通过后二零二二年 1 月 1 日起试行。 


